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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97         证券简称：天和防务      公告编号：2020-113 

 

 

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西安天和防务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龚则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0】3666 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龚则明发行 5,502,392 股股份、向黄云霞发行 4,585,326 股股份、

向张传如发行 4,585,326 股股份、向钟进科发行 2,751,196 股股份、向徐悦发行 917,065

股股份、向李汉国发行 8,385,933 股股份、向黄帝坤发行 4,306,363 股股份、向李海东发

行 4,306,363 股股份、向熊飞发行 4,306,363 股股份、向邢文韬发行 2,390,669 股股份、

向陈正新发行 743,827 股股份、向张伟发行 680,095 股股份、向西安天兴华盈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3,588,516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的注册申请。 

二、同意你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59,000 万元的注册申请。 

三、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

应当及时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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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

定期限内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的联系方式如下： 

一、发行人：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联系部门：证券部 

2、联系电话：029-88454533 

3、电子邮箱：thdsh126@126.com 

二、独立财务顾问：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1、联系部门：资本市场部 

2、联系电话：010-68584841 

3、电子邮箱：fzipo@foundersc.com 

特此公告 

 

                           西安天和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